调解优先 调判结合

人民法院积极化解社会矛盾
《 人民日报 》（ 2011年03月08日   13 版）
　　本报北京3月7日电  （记者白龙）2010年，人民法院强化调解优先理念，积极运用调解方式处理矛盾纠纷，着力构建覆盖立案、审判、执行全过程的调解机制。2010年，全国法院一审民商事案件调解撤诉率达65.29%，同比上升3.31个百分点。这是记者日前从最高人民法院了解到的。

　　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现阶段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，充分考虑我国文化传统和人民群众需求，在认真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，将“调解优先、调判结合”确立为司法工作原则，制定《关于进一步贯彻“调解优先、调判结合”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》，指导各地法院大力推进调解工作。2010年，全国法院审结权属、侵权纠纷及其他民事一审案件调解、撤诉率达57.66%，一审审结婚姻家庭、继承纠纷案件的调解、撤诉率为71.78%；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的合同纠纷调解、撤诉率达65.82%。

　　各级人民法院认真做好司法调解工作。积极探索刑事自诉案件调解、轻微刑事案件和解工作，认真做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，尽量化解当事人恩怨，缓和对抗情绪，促进社会和谐。做好行政案件协调工作，妥善化解行政争议。积极促成执行和解，最大限度地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。同时注重规范调解工作，对不能调解及调解不成的，及时依法裁判，切实发挥调解和判决两种结案方式在化解矛盾中的作用。

　　在加强诉前调解工作方面，各级人民法院进一步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，积极引导当事人先行就近、就地选择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，力争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前。加快各地基层法院诉前调解工作室、诉调对接中心或“人民调解工作室”建设，进一步加强与人民调解组织、行政调解组织以及其他调解组织的协调配合，规范诉调对接工作，充分发挥诉前调解分流案件、化解矛盾的重要作用。

　　此外，各级人民法院还积极推动建立“大调解”格局。紧紧依靠党委领导，积极争取政府支持，鼓励社会各界参与，在坚持人民调解、行政调解、司法调解各司其职的前提下，充分发挥司法的引导、保障、促进作用，与人民调解组织、行政机关以及村委会、居委会、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、侨联等组织密切配合，加强对人民调解、行政调解的法律指导，积极推动建立“大调解”工作格局，促进形成社会各界共同参与、齐心协力化解社会矛盾的良好局面。

